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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与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合同，一旦律师不合格执业造成

委托人损失时，律师事务所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律师职业

赔偿制度作为律师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已为世界大多数国

家确认，我国《律师法》第49条也明确规定：“律师违法执

业或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承

担赔偿责任。”为使赔偿制度落到实处，目前国内主要有两

种做法：一是建立律师赔偿基金。比如上海浦东新区的律师

事务所共同出资设立，用于支付参加互助金的律师在发生过

错损害时支付的赔偿金。互助金是律师职业赔偿的保障，由

各律师事务所推荐人选自行管理。 二是购买律师职业责任保

险。国内律师职业责任保险最早可以追溯到1994年，上海建

设律师事务所从友邦保险公司购买了律师执业失误保险。每

个案件的赔偿额不超过律师代理费的10倍，总赔偿额不超

过500万元。随后在1995年，武汉正信律师事务所和中国平安

保险公司武汉分公司签订了律师责任保险； 1998年海南省律

师协会代表一百多家律师事务所与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海南

分公司正式签订《海南省律师责任保险协议书》 ；2002年北

京市律师协会与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签订

了执业保险合同。 建立律师职业赔偿基金比较适合在律师业

较发达的地区实行，各律师事务所的业务收入相差不太悬殊

，这样一方面可以保证有充裕的赔偿基金，另一方面各律所

面临的职业风险大体相当，用赔偿基金来支付赔偿金能够实



现风险均摊的目的。相反，在律师业不发达地区，赔偿基金

不够充足，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有的律所业务量大，赔偿

几率、赔偿数额就大，使用赔偿基金来支付，势必使其他律

所感到不公平。相较而言，律师职业责任保险将风险承担社

会化，可以兼顾律师业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更具有优越性。

责任保险不仅可以保险被保险人因为履行损害赔偿责任所受

利益丧失或者损害，实现被保险人自身损害的填补，而且可

以保护被保险人的致害行为的直接受害人，使受害人可以获

得及时赔偿。 律师职业责任保险更适合在全国推广实行。但

是就国内现行情况而言，还存在一些问题，如：1、由谁作为

被保险人：律师事务所还是律协；2、保险责任、除外责任的

范围应当有多大；3、求偿方式、争议解决方式该如何进行。

本文将针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阐述，以期对律师职业责

任保险的完善能够提出有益的建议。 一、律师职业责任保险

的被保险人 依我国《律师法》第49条之规定，律师违法执业

或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承担

赔偿责任。委托合同是律师事务所与当事人签订的，因此律

师事务所是委托合同的一方主体。律师作为律所的雇员，如

果因律师未能合格执业造成当事人损失，理应由律师事务所

承担赔偿责任。由此可见，律师事务所作为被保险人是毫无

疑问的。实践中也出现了律协代表当地律师事务所统一与保

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的情况。如果要建立律师职业责任保险

赔偿制度，哪种方式更可取，笔者认为，鉴于我国律师业发

展不平衡的状况，应当允许两种方式并存。由各律所够买保

险适用于律师业不发达、各律所业务量极度不平衡的地区。

各律所可以根据自己的案源、年收入情况分别与保险公司就



保险费、最高保险限额进行协商，而不宜做出统一规定。后

一种方法适用于律师业比较繁荣、各律所之间收入相差不太

悬殊的地区。由律协统一购买保险可以简化手续、提高效率

。 二、保险责任与除外责任 在国外，职业责任保险的责任范

围，通常在保险条款中作如下规定：“根据本保单规定的条

件，除外责任和赔偿限额，对由于被保险人或其从事该职业

的前任或其任何雇员或从事该业务的雇员的前任，在任何时

候、任何地方从事该业务时，由于疏忽行为、错误或失职行

为而违反或被指控其违反职业责任所致的损失，在本保险单

有效期内，向被保险人提出的任何索赔，本公司同意给予赔

偿。”英国《律师法》第37条第一款第二项就规定：“律师

的雇员或曾经担任律师雇员的人，或曾经担任律师的人，在

从事与律师执业活动有关，或者与该律师或该雇员担任或曾

经担任受托人的任何信托有关的行为时，产生的责任，仍属

于赔偿范围。” 我国应借鉴这一规定，不得因执业律师在当

事人要求赔偿前转所，而使该律所免除赔偿责任，以免造成

当事人保护利益的丧失。 概括讲，律师责任保险的保险责任

一般包括：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限或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的追

溯期内从事律师业务时，由于疏忽过失造成委托人的经济损

失。根据《律师法》中对律师各项义务的规定可知，律师职

业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包括： （一）超越代理权。实践中不

应当一概将超越代理权作为产生赔偿责任的原因，要区分具

体情况。首先，如果律师虽超越代理权，但未造成第三人损

失，则无赔偿责任产生。其次，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律

师虽超越了代理权，但在事后得到了委托人的追认，则该越

权代理行为应视为在委托权限内的代理，仍不构成赔偿责任



事由。最后，律师在实施委托代理过程中，由于情况紧急，

无法事先与委托人沟通，为了委托人的利益而转委托或进行

某些处分，仍不视为赔偿事由。 （二）损坏、遗失重要证据

或应当收集证据而没有收集。如律师对于一些重要证据未尽

谨慎保管义务，将其随意搁置，或带入与案件无关的公共场

所，导致证据遗失；对于一些特殊的证据，未能根据其自身

特点加以保护，致使其丧失证据能力；对于一些容易灭失或

日后难以取得的证据，律师未及时收集或申请证据保全等。 

（三）因律师主观上的过错而超过诉讼期限。上诉、抗诉、

申诉期限均属于刚性规定，一旦错过，判决、裁定就发生法

律效力，具有了强制执行力。能否遵守诉讼期限是关系到当

事人实体权益能否得到司法救济的问题。 （四）不能正确主

张权利。即律师在执业过程中，代理当事人实施主张权利的

方式，有违法律、法规的规定，明显不当，而致使当事人的

合法权益应当得到保障，而没有得到保障，直至给当事人造

成损失。执业律师主观上有明显过错，这是构成不能正确主

张权利的律师责任赔偿的本质特征。 （五）无故拖延或不依

法履行责任。如律师无故不出庭，对答辩书、辩护词敷衍了

事，草草写就，不认真对待，造成当事人损失。如果律师不

出庭是因为不可抗力，如生急病住院、发生地震、洪水等自

认灾害，因故不能到庭的，执业律师不因此而承担责任。 （

六）泄露委托人的秘密或隐私。委托合同是建立在当事人对

律师的信赖基础之上的，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委托人必须

尽可能多地向律师提供有关案件情况，这其中就涉及个人隐

私、商业秘密等。律师如果将这些隐私和秘密加以散播，不

仅损害了当事人利益，而且还破坏了整个律师行业的执业基



础。 律师职业责任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与律师的过错关系不

应当仅局限于律师的过失。我国律师法的赔偿责任归责原则

是律师违法或有过错。即不仅是因为律师有过失造成当事人

损失要赔偿，而且律师故意不履行职责造成当事人损失的也

应赔偿。如果将很大一部分因律师故意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

职责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失排除在保险范围之外，当事人的正

当利益将无法得到保障。 律师职业责任保险一般采取期内索

赔式承保，即委托人首次向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限内提出赔偿

请求，保险人负责赔偿，而不管委托人遭受经济损失是发生

在保险期限内，还是发生在追溯期限内。而对于发生在保险

期限内，但保险期满后才发现并提出索赔的，保险人不负责

赔偿。 律师职业责任保险的除外责任包括： （一）非本所注

册律师以本所名义代理案件，造成当事人损失的，该律所免

责。保险人自无保险责任。 （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被保

险人的在册执业律师私自接受委托或在其他律师事务所执业

执业。 （三）被保险人与对方当事人或对方律师恶意串通，

损害当事人利益的。 （四）被保险人被指控对委托人诽谤，

经法院判决指控成立的。该指控与律师执业无关，不符合律

师职业责任保险的宗旨，自不属于承保范围。 （五）委托人

提供的有关证据文件、帐册、报表等其他资料的损毁、灭失

或盗窃抢夺，但经特别约定加保的不在此限。 （六）被保险

人在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的追溯日期之前发生的疏忽或过失

行为。 另外，保险单一般概括性地规定：凡不属于保险责任

范围内列明的损失或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赔偿责任。 三、求

偿方式与争议解决方式 依合同相对性原理，第三人因被保险

人而受到损害的，只能请求被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第三人



请求被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时，不得对保险人直接请求给付

保险赔偿金。但依我国《保险法》第50条第1款之规定：“保

险人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

律的规定或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因

此，在律所的赔偿责任确定后，第三人得请求保险人直接对

自己给付赔偿金。律所在已给付赔偿金的限度内，对第三人

不再承担任何责任；若保险人给付的赔偿金不足以填补第三

人受到的损害，被保险人对超过保险赔偿额的损害部分，继

续承担赔偿责任。第三人享有的对保险人的给付赔偿请求权

，实质上是被保险人即律所依法律规定或保险合同约定而转

移给第三人的保险合同项的给付请求权。因此，第三人对保

险人的权利，不得优于被保险人对保险人所享有的权利。第

三人先请求保险人给付保险赔偿金的，若保险给付足以填补

第三人受到的损害，该第三人不得再请求律所承担保险责任

；若第三人先请求律所赔偿损害的，仅得以未受足额赔偿的

损害部分，请求保险人给付保险赔偿金；若第三人请求律所

赔偿损害，又请求保险人给付保险赔偿的，期取得的赔偿和

保险赔偿金，不得超过律所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任何人不

得因保险获利是最基本的原则。 由于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

各个案件的情况都不一致，律师的过错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害

程度千差万别，很难确定一个统一的赔偿数额。在各国的保

险实践中，确定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承担的赔偿额方式有三：

一是法院判决被保险人应该承担的金额；二是有关当局裁定

被保险人应赔偿的金额；三是被保险人与受害人达成的协议

并经保险人同意应对受害人支付的赔款额。如果法院或有关

当局的判决或裁定的赔款超过保险规定限额时，超过限额部



分由被保险人自行负担。我国实践中的做法是：首先由司法

部门认定或法院判决被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然后根据保险

合同的约定来进行赔偿。如1998年海南省律协与中国太平洋

保险公司海南分公司正式签订的律师责任保险协议书约定：

经海南省司法厅认定或人民法院判决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经济

赔偿责任的，由保险人按照协议的有关规定予以赔偿。最简

便、快捷的方法是律所与当事人协商确定赔偿数额，经由保

险人同意后，保险人按此赔付。如协商不成，一旦出现争议

，可由专门机关裁决。考虑到律师行业的高度专业性，建议

在律师协会或司法局下设一个律师职业赔偿处理委员会，其

成员由律师代表、司法局干部、法官、社会知名人士组成，

体现社会性和公正性。如果当事人对有关当局的裁决仍有争

议，可以采用诉讼或仲裁方法加以解决。确定赔偿数额还应

当考虑当事人是否存在过错。按民法通则61条规定：有过错

的依法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

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律所给付的赔偿额应当与律师的

过错成比例。 建立律师职业责任保险制度是律师业务日趋广

泛和复杂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律师业务规则与国际潮流相

融合的需要。我国应当结合具体实践经验，尽快把律师职业

责任保险制度化、规范化，结束各地承保范围、数额不统一

的状态，以促进我国律师业务的长足发展。 编辑：汤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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